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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校发〔2020〕145号 

 
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《重庆大学推免研究生奖学金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经校长办

公会 2020年第 21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重 庆 大 学 

2020年 9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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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鼓励优秀本科应届毕业生免试攻读重庆大学研

究生,进一步优化研究生生源结构，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推免研究生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为优秀本科应届毕

业生免试攻读重庆大学研究生，类型包括学术学位硕士生、专业

学位硕士生以及本科起点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（简称直博

生）。 

第三条  推免研究生奖学金每年评定一次，仅限推免生录取

当年有效。 

 

第二章 评定范围与奖励标准 

第四条  推免研究生奖学金基本条件 

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 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。 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品学兼优。 

（四）积极参与科学研究、社会实践和公益服务。 

（五）录取为直博生或者本科就读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（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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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）且专业排名在前 20%以内或者本科就读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

（B类）且专业排名在前 10%以内的推免硕士研究生获得 A等奖学

金；本科就读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且专业排名在前 5%以内的推免硕

士研究生获得 B等奖学金。排名以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中的信息

为准。   

第五条  推免研究生奖学金奖励标准 

推免研究生奖学金 A等奖励标准为 1万元/人，B等奖励标准

为 5千元/人。 

第六条  研究生出现以下任一情况，取消推免研究生奖学金

获得资格，并全额退还奖学金。 

（一）被取消推免资格者。 

（二）未按时入学者。 

（三）入学一年内退学者。 

（四）入学一年后，直博生转读硕士研究生者。 

 

第三章  工作程序 

第七条  重庆大学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推免研究

生奖学金实施办法，统筹和监督评审工作，负责审定奖学金获奖

学生名单，并裁决有关申诉事项。 

第八条  学校根据国家推免系统数据确定推免研究生奖学

金获奖名单，并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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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学校于每年 10月 31日前将推免研究生奖学金一次

性发放给获奖学生，并将奖学金情况记入学生学籍档案。 

第十条  学校每年预算专项经费用于次年奖学金发放，若出

现奖学金超额情况，由学校追加拨付。 

第十一条  推免研究生奖学金与其他奖学金可重叠发放。  

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21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，原《重庆大

学优秀研究生选拔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重大校〔2015〕247 号）

文件废止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重庆大学，由研究生院、研工

部代表学校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重庆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 2日印发 


